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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舉辦「原住民對國土計畫法內的農地規劃疑慮與土地規劃自主

管理公聽會」會議紀錄 

 

日    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30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42分 

地    點：本會 1樓第一會議室 

出（列）席： 

民  意  代  表：張勝富議員 

林義迪議員 

邱議瑩立法委員服務處助理匡淑芳 

政  府  部  門：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總工程司薛淵仁、科長鄭明

書、股長陳盈儒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秘書呂壬豪、組員蕭

惠云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科長洪斐倫、股長林家全、科員陳

怡君、技士林宜蓉 

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專門委員廖大慶 

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總工程司蔡嘉殷 

民  間  團  體：桃源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會長石永貴 

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孫榮雄先生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總幹事伊斯坦

大‧貝雅夫‧正福 

參與公聽會居民：高華德先生 

石進新先生 

謝明傑先生 

謝高美雲女士 

江智勳先生 

孫睿瑜先生 

謝正忠先生 

謝文福先生 

巴樂霏‧莎妃‧梅子女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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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持 人：議員張勝富 

  紀      錄：邱盈豪 

  甲、主持人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

  乙、與會人員陳述意見： 

      民 意 代 表 ：張議員勝富 

    政 府 部 門 ：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薛副總工程司淵仁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股長家全 

    民 間 團 體 ：桃源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石會長永貴 

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孫先生榮雄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

大‧貝雅夫‧正福總幹事 

參與公聽會居民：高華德先生 

謝明傑先生 

巴樂霏‧莎妃‧梅子女士 

  丙、主持人張議員勝富結語 

  丁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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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舉辦「原住民對國土計畫法內的農地規劃疑慮與土地規劃

自主管理公聽會」錄音紀錄整理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今天召開「原住民對國土計畫法內的農地規劃疑慮與土地規劃自

主管理」公聽會，邀請各局處來聽各位原住民他們對國土計畫法的

農地中有很多不公平，像原本是他的農地為農牧用地有在耕種，可

是現在將它規劃在國保一之中，以後假如通過了，他們以後在他的

農地上是不能耕種，還有道路假如壞掉了，也不能維修，那是幾百

年前他的祖先就在那裡耕種的地方；所以為什麼他們今天要辦這個

公聽會，就是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今天就是要來陳情告訴大家，看

哪邊可以怎麼改善，來聽他們的建議，今天公聽會主要的目的是這

樣。首先請石永貴會長發言。 

桃源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石會長永貴： 

    主持人張勝富議員、特助、各位與會的長官，還有我們的鄉親，

大家好。今天我身為桃源區及那瑪夏區的會長是心情非常沉重，國

土計畫從開始都是被騙，一直摸摸頭。罪魁禍首是原民會，你們那

一支筆，跟所有的局處到底有沒有共同實施在規劃？我們的不同意

書已經都發出去了，為什麼還是回到零原點，還是國保一、國保二？

原民會到底有沒有站在我們原住民的第一線在處理這個農業用地，

到現在為什麼反彈聲音那麼大？因此我們這一次跟那瑪夏、桃源區，

茂林的可能還沒到吧，還是來了？共同為了我們族人以前所留下來

的土地財產替族人發聲，希望這些局處的各位長官能夠諒解我們今

天來的目的，謝謝。 

那瑪夏區國土計畫自救會孫先生榮雄： 

    張勝富議員，您好！還有特助、各局處，謝謝。我是那瑪夏區的

代表人孫榮雄發言，從國土計畫，我本身也是部落會議的部落會主

席，我也參加過好幾場說明會及公聽會，結果呢？尤其是原民會，

就是剛剛會長講的被摸摸頭，還是怎麼樣，好幾次說OK，尊重我們

族人的意見，以族人為主，自己劃設你們自己所需要劃設的區域在

哪裡，結果呢？兩次喔！結果拿回來，我請他們把我們族人之前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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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出來的那些意願表在哪裡，結果一弄出來，還是按照他們的版本，

沒有按照我們族人的意願！所以說我很納悶，怎麼會這個樣子呢？

其實我們也都不知道，我們也是問公部門，國土計畫法到底進度到

哪裡？它劃設得如何？也沒有給我們回復！從那時候，也就是上上

個禮拜，原民會又重辦一個公聽會，我也很強勢，我就問，你們把

你們劃設的那個拿出來讓我們族人看，到底符不符合我們的意願？

結果還是一樣！我們就不得不聯合桃源區的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

福總幹事，他之前是諮詢委員，我們還取得一些諮詢資訊，真的很

感謝他；所以我們今天也是來訴說我們自己心裡的納悶，以及不服

那種條件。 

再來，第二點，我希望政府尊重我們在地的原住民-我們的族人。

我們常常引用我們的原住民族基本法，大家應該都知道第20條是要

尊重原住民土地管理辦法，希望政府重視，奇怪了，我引用好幾次

都好像不採納，不尊重我們原住民，是這樣子。第三點，再怎麼辦

說明會，這個也有關國土計畫，一般我們的族人、老人家也還是完

全很模糊，什麼國保一、國保二、農三、農四，什麼一大堆，有的

解釋都不清楚，有模糊點。但是我一直想要了解的是，如果我們的

土地在農一、農二改為農三的話，是不是還有禁伐補助？我想要了

解這一點，因為我們要知道利弊，到底我們改了之後，沒有禁伐補

助，哇！那完了，又改回來也沒辦法。對我們的損失，我們想要很

確實了解這個問題，上一次辦那個公聽會兩個代表都模糊模糊的，

也都不知道怎麼回答，我今天想要了解這個問題，謝謝。以上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是要一問一答，還是要全部問完，你才讓他們答？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因為原民會主委沒有來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秘書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你們的主委應該要到，因為那是你們的主管，你們的原民會主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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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次辦公聽會都不來，所以審議委員會二、三次都缺席，你是不

是要請他過來？因為他沒有授權給你，你要修正國土計畫的地目，

不然我們今天的公聽會就白開了，你要叫主委來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沒關係，請秘書先講。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
    張勝富議員好，各位族人，我是經濟及土地管理組代理組長呂壬

豪。因為剛剛我們也是在隔壁會議，向大家報告，因為現在颱風接

近，1點半的時候，市長是在防災中心召開第一次針對這個颱風的

防災會議，他是指示所有首長都要出席，1點半的時候在防災中心，

現在應該正在會議當中，所以主委是被要求要在場，待會主任秘書

就會到這邊參與這個公聽會。真的很抱歉，向各位族人告知，是因

為颱風的關係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每個局處首長今天因為防颱中心成立，所以都在那裡，等一下主

任秘書會過來。沒關係，等一下有什麼意見，我們陳述完了，再看

主任秘書等一下要怎麼來答復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我先講完，好不好？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好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今天桃源區及那瑪夏區自救會親自來這邊，特別感謝張勝富議員

團隊給我們機會來做一次公聽會，我們的鄉親也鼓掌感謝張勝富議

員。國土計畫法在開始做部落諮詢的時候，我們部落的人都非常非

常的不同意。當然國土計畫法的土地功能分區，國保一、國保二、

農三、農四使用的規範是什麼我們都懂，但是你要劃為國保一及國

保二，我們部落的人都寫過不同意書喔！到了原民會，原民會主委

都一直跟我們講，我們會尊重原住民的意見，一定會用原住民族的

版本送進審議會。我們當時候就希望原民會堅持立場，因為我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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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我們要的是農三及農四，我們不要國保一及國保二，原民會與

各局處，譬如都市發展局及其他各單位與會的都說會尊重原民會的

意見，因為原民會是原住民保留地的管理機關。 

    我看到各縣市政府在國土計畫法的規劃案之中，它會很重視各縣

市政府自治權的規劃，依國保一、國保二，我們要農三及農四，對

國家會有損失嗎？不會啊！我們就是很單純的希望維持很傳統的

農三及農四使用我們的農地，而且我們的農地不可能像都會區的田

地有螺絲工廠、有其他的什麼工廠設施，就是違反農地使用的地目，

我們是很單純的種雜糧、種高麗菜，就是維持生計，我們怎麼可能

會在農地裡面設工廠呢？水土保持法就不通過了，我們要設一個大

工廠或者是大型的住宿，法令上的水土保持法、水源保護法就不通

過了，說沒有可能，我們是單純的希望我們的農地賴以為生，因為

我們都是農民，原鄉都是農民，沒有工廠。 

    一開始原民會一直騙我們說會尊重我們，我們就很信任原民會！

我雖然是審議委員會的諮詢委員，我從第一次到第八次的每一次參

加開會的時候，就一直主張不要劃國保一及國保二，還是希望農三、

農四。我是覺得高雄市政府在聘任審議委員也有瑕疵，是什麼瑕疵

呢？各縣市政府審議委員會的主席、召集人應該是副市長，應該不

是學者，審議委員會要由副市長來主持的理由很簡單，因為市政府

他有行政責任，學者開完了，他就沒有行政責任，所以我們也希望

張勝富議員根據我們的反映，請陳其邁市長重視，因為現在的原保

地國保一、國保二已經有爭議了，是不是要請一位副市長來主持審

議委員會，審原住民保留地的國土計畫法功能分區的會議？所以原

民會請委辦公司去調查，但我看也沒有什麼調查，你調查要很認真

的去調查，要到每一個部落的農地做調查，這一塊農地是不是有完

整的農業使用現況？有種芒果的，種什麼的或是有住家的，有門牌

的，或者是有祭典場所，這個就不要劃為國保一及國保二。 

    我上次就問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，也不敢講說到底是內政部的意見，

還是縣市政府的意見。其實是原民會的意見很重要，各局處一定會

尊重原民會的意見為主，原民會帶頭凌虐原住民族基本法，這是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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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糟糕的單位。我們就召開公聽會，因為原民會的主委還沒有來，

假如是授權，我希望原民會的代表人能夠在這次的公聽會表達聲明，

會尊重原住民的意願，我們都有意願書。每一個人都有寫不同意書

了，但是原民會的答復是不予採納，這是誰審定的？應該是審議委

員會去審定「不予採納」，為什麼原民會送到審議委員會，他不予

採納？原民會本身在審查我們的不同意書的這個過程上，原民會本

身內部有沒有討論過，委辦公司是不是違反原住民族規劃的意願？

我相信原民會應該連內部的開會都沒有，就完全授權給委辦公司，

委辦公司是代表原民會，就沒有辦法去掌控委辦公司的規劃，所以

今天所有的責任就是原民會。原民會要重新叫委辦公司對這一份不

同意書要尊重，這400多件意願書都不予採納，竟然有八成是國保

一、國保二！這是很嚴重的侵權，國保一及國保二本身對農民就是

一個侵權的行為，怎麼樣補救？就是原民會要尊重我們的意願，原

民會尊重我們的意願。他們有沒有違法？他們沒有違法啊！他們違

反什麼法令？沒有嘛！他尊重我們的意願，是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

來做規劃。所以我今天要特別感謝張勝富議員，還有團隊，也謝謝

各局處，因為各局處的業務立場是一定要尊重原民會，所以等一下

拜託張勝富議員，請原民會能不能答應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不同意

書的這個原則，那才是尊重原住民。原民會本身是管理機關，你們

是原住民在欺負原住民，這個是很糟糕的事。我再次代表我們的鄉

親感謝張勝富議員，也在此要呼籲陳其邁市長，要重視原鄉的國土

計畫規範，因為這個沒有處理好，50年後，甚至百年後，這個是很

大的麻煩。我在這邊暫時先講到這裡，謝謝張議員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請原民會先回答。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
   謝謝張勝富議員，邱議瑩委員的特助、各位族人，還有伊斯坦大．

貝雅夫．正福諮詢委員。我這邊要再說，我們絕對是站在族人立場

去做國土規劃，從111年12月我們就一直在辦說明會，前前後後辦

了50幾場。在進入到市審會的部分，我們也有很重要的剛剛議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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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納入農三及農四的部分，還有城三的部分，我們都有在市審會

按照族人的需求來提報過。但是我必須要在這邊報告主席，還有跟

各位族人報告，因為在劃設國保一及國保二，它有一些法律的規範，

就是國土功能分區的相關規範它有一些限制，我們儘量能夠符合族

人，譬如一些習慣、傳統的用地，我們都把它納入，所以在去年12

月22日我們很負責任提出一個要求，把很多國保二的部分納入在農

三，但是在那個專審會議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諮詢委員也有出

席，當時的話，在市審會的時候，就有針對相關的原則，有告知這

個部分可能沒有符合相關原則的規範。我們有去爭取了，也一直在

爭取，後來高雄市原民會針對農四的部分，我們才提出一個方案三，

就是納入部落的四點規範與鄰里清冊，我們把它提高。原本方案四

的部分，如果按照原本國土管理署的公展版的話，是整個高雄市三

個原鄉132公頃，但是我們一直在市審會去爭取族人的權益，最後

爭取到961公頃，增加了828.71公頃，在農四的部分。但農三因為

有涉及到山坡地，去年12月22日在農三我們就已經提出我們希望把

它們納入的規範，我們也有在開說明會的時候說明，去年10月至12

月的期間，很多族人也有參與，我們也有把相關的規範劃出，我們

的資料也都有到，我們有劃出我們的版本提報到市審會。但是相關

的規範還是在那邊，我們在這個部分，一直跟所有委員說明族人有

因地制宜、我們有自己的習慣、我們有自己的風俗等等。孫榮和代

表，我們在上次那瑪夏的時候，我也跟你講過，順便回答你那個問

題，國保一、國保二，你只要符合禁伐補償的請領，都可以請領的，

沒有問題。現在如果是國保二，它的用地是可以做農用，它沒有侵

犯他的權益，還是可以繼續做農用的使用，沒有侵害到他的權益，

還是這樣子。 

    我這邊是112年4月12日我們開始做各式的部落說明會，整個部落

說明辦了50多次，這個都有錄案。國土管理署也有到市政府來做訪

視，然後8月24日是局處的研商會議，我們到8月28日做第二次部落

代表的說明會，11月15日是國審會要求我們去針對原民的土地與議

員溝通協調，所以我們在12月22日就提出針對農三部分要增加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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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按照原來版本，我們提最高版本的那個部分，我們在12月22日有

提出來。但是在那個審議的話，因為那個審議是各個委員按照共識

決的決議，所以當時我們就沒有被採納，然後今年3月25日我們又

針對農三、農四的部分，就提出剛剛有提到的方案三部分來增加，

從132公頃一直提高增加到961公頃的這個專案，在專案七，然後後

續的會議當中我們一直提出到專案八，終於也是審議通過了。所以

這個部分，在部分土地劃入到農四的部分，我們是有大面積的增加，

這是我們到目前為止針對國土功能分區。 

    剛剛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諮詢委員也有提到我們的委辦廠商

部分，不可能自己就做決議，我們內部一定有很多做工作會議的溝

通，工作會議結束之後，我們還會去部落做說明及溝通，我剛剛也

有報告過，總共前前後後辦了50幾場。所以我們絕對是站在族人的

立場來做土地權益的保有，我們也尊重，我們希望透過國土功能分

區劃設，可能現在很多族人覺得不是很滿意，但是我們還有另外可

以後面補充的相關法令，就是鄉村整體規劃的相關規定，還有原住

民的土管規則。我們上個禮拜都有去原鄉那瑪夏、桃源及茂林等三

區來做說明會，就是這兩個再把它納入進去，來把一些可能大家還

不是很滿意的地方，我們在鄉村整體規劃中來處理，以滾動式一直

在做修訂來調整。我們事實上真的是有需要用到族人土地權益相關

的，將來要做遊憩、觀光什麼使用的話，我們再透過這些鄉村來做

整體規劃，針對土管系統來做一些解禁，不要限制那麼多，這是我

們一直期盼大家一起來繼續爭取，對原住民的土地來繼續努力做爭

取，這是我們期盼的。以上，謝謝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我再回應一下。確實你們辦好幾場的說明會，但是鄉親還是一直

反對把好的農地劃歸為國保一及國保二，其中原本就是農牧用地，

還有水田、田地都變國保一及國保二，原民會這個部分有沒有檢討

呢？我在第八次會議的時候，因為原民會送進審議委員會的資料，

我看到都是不予採納，我突然嚇一跳。在整個程序上的說明，我們

一直認為原民會的版本應該是根據我們的意見來做規劃，原本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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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農牧用地，怎麼會變成國保一、國保二？有的人是農牧用地，因

為最早期的規劃是公所，這個我知道，公所前2年也不好好做，我

在總統提轉型正義時，我就跟蔡英文總統提到，國土計畫法不可以

很隨意地把原住民的土地劃為國保一、國保二，要尊重原住民族基

本法，這個才是重點。原民會就沒有拿原住民族基本法來討論，所

以在第八次審議委員會會議上，我跟主席講將農牧用地劃為國保一

及國保二的比例太高，已經占八成了，所以我當時要求退到原民會，

我不知道都市發展局有沒有把這個案件轉達給原民會，希望請原民

會重新審視國保一及國保二的規劃。你看我們來的人很多，他們有

很多是農牧用地，為什麼農牧用地要變成國保一、國保二？這個最

不合理！種田的水田，為什麼變成國保一、國保二？這個更不合理，

明明種稻的水田，怎麼變國保一、國保二呢？這個是原住民種稻米

的生存權，要讓他斷糧，這是最不能原諒的，農牧用地是好的農地

啊！有的是種短期蔬菜，農牧用地種一些菜、養五、六隻雞、養一、

二頭豬，自給自足，你把農牧用地劃為國保一、國保二，合理不合

理？我問原民會，這樣合理嗎？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
    報告諮詢委員，就是為什麼三個原住民區的土地大部分都劃為國

保一、國保二，這個也不是只有桃源區，也有那瑪夏區及茂林區，

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受限於國保一的條件，我們是飲用水的水質水源

自來水保護區；國保二的部分就是自來水的水質水量保護區，所以

就會被劃為國保一及國保二。國保一及國保二基本上現在已經在它

被劃為國保二的部分，如果已經有在農耕使用，可以繼續使用，它

沒有限制；如果有從事農作生產管理，也可以繼續來做，也沒有限

制；如果後續可能要做一些休閒農業等等的話，我剛剛有講了，就

是可以做後續鄉村整體規劃的模式來做，由區公所這邊來做。桃源

區目前已經有報了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已經有核定做先期規劃，針

對鄉村的部分；茂林區早就已經做了，年底就會有期中報告；那瑪

夏區目前是還沒有報。以上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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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原民會及各局處都在這邊，議員也在這邊。原住民的農地原本是

農牧用地，還有種稻田的水田是田地，為什麼硬要把它變成國保一、

國保二？你不能說國土管理署是這樣規定的，你要看地目是什麼地

目，很多農牧用地都是水田的田地，被劃為國保地，這離水源保護

區仍有一定的距離，要有一定的距離，才叫水源保護區，不能把全

區土地都是水源保護區，原住民的農牧用地，要空出來啊！我們的

農牧用地會出水嗎？議員，我還是要再次跟原民會講，農牧用地和

水田的田地不要劃為國保一及國保二，那個等於降限使用。國土計

畫法的子法細則規範在立法院還沒有通過，以後學者專家在參與國

土計畫法的時候，他對法令會更嚴格，不可能會很鬆，沒有那麼容

易，所以我建議原民會把農牧用地還有田地的地目扣起來，不要劃

為國保一、國保二。每一次的開會，從第一次到第八次我都是反對

任意把原住民的農地劃為國保一、國保二。我發現到都市發展局的

公文會議紀錄裡面，我講的重點的話，都沒有列入紀錄之中，我有

注意到，所以我上次跟原民會的林慧萍說，每次開會我講不同意的

意見，紀錄中都沒有我發言的紀錄。後來我發現台北市的審議委員

會出很大的狀況，原來很多審議委員會承辦機關好像…，我很懷疑，

但是我還是要堅持，我代表族人堅持農牧用地、田地要回復到農三

及農四，不可以劃為國保一及國保二，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！ 

    現在原住民的農地是有禁伐補償，禁伐補償是國家給的。能不能

開伐？能不能開發？因為你領過禁伐補償，那是另外的意義，所以

可以從這邊來調查，到底有幾戶領禁伐補償？到底哪些地目是農牧

用地、水田的田地，不可以劃為國保一、國保二？你們要把我們的

意見反映給國土管理署，反映到內政部，你們不能說因為內政部怎

麼講，因為他是公務員，內政部的官員根本可能也不是農民的身分，

政務官可能也不是農民的身分，立法委員也可能不是農民的身分，

你只要把我們的意見轉達到國土管理署，我們會有立委可以幫忙講

話，高雄市有7、8席的立委可以幫忙講話，有原住民立委可以幫忙

講話。所以我覺得原民會不要一直侷限在我聽上面的，，國土計畫

法其實它最高的原則是由下而上去規劃，我們是民主國家是由下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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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去規劃的，謝謝。 

參與公聽會居民高先生華德： 

    我補充一點，像原民會在劃設的時候，是否是看人劃設？我有一

塊地是181地號，以及334-1、334-2、334-3、334-4地號，181跟181-

1地號是同一筆地，為什麼他的土地劃設農四？我的為什麼劃為國

保二？這個是不是你們原民會有問題？在劃設上是不是有問題？

不是說你們都很盡責，都是在騙人嘛！剛才講到國保一、國保二，

以後對我們的生計是沒有問題，你敢保證嗎？你現在敢保證嗎？以

後的問題呢？麻煩原民會再幫我查181、334-1到334-4地號，怎麼

旁邊都劃設農四，我的土地為什麼沒有劃設到裡面，反而是國保二

呢？很奇怪，同一筆的土地，一樣的平坦，怎麼會變成這樣？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他已經舉了例子，我就舉一個高中段在六貓（綠茂）的農地，它

是非常平的的農地，有完善的農路，而且是柏油路面，也有市政府

水利局幫忙做的排水設施的水溝，竟然變成國保一、國保二，那個

有的旁邊是農四，同一個位置，有的是國保一、國保二。南橫公路

的路邊有完善的農路系統，有簡易的水土保持，也變國保一，有的

公路旁邊的是農四，這個就是我們發現到的問題，是不公平、不合

理，所以我們要求原民會要更正的問題還很多，高中段六貓（綠茂）

就是這樣。謝明傑，你來說明一下在高中段六貓（綠茂），以前也

是農牧用地。 

參與公聽會居民謝先生明傑： 

    像我的那種地，本來以前是叫旱地，我都有種芒果、種愛玉，水

土保持都弄好了，都是平地，過去就是農路，怎麼變成國保地？ 

    本來一直以來都是旱地，怎麼變成這樣？是不是你們看不清楚，

還是怎麼樣？我希望你們進去看清楚，好不好？澈底檢查是不是有

弄錯，好不好？就這樣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我們等一下會把一些農牧用地的地目，還有水田的地目的資料給

你及張勝富議員，我們也要請邱議瑩立委幫忙，真的不合理啊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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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你講一大堆的說明會，對我們來講又怎樣，你們還是講得很好聽，

我們就認為政府單位應該是不會騙人，你們這樣規劃真的要檢討，

你不能強硬說我們多麼認真、幾次的說明會，但是造成的結果是這

樣啊！ 

桃源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石會長永貴： 

    我補充一下，因為他們剛剛有說明一些，我講一個真的是很奇怪

的事，一條農路而已，就像高前理事長，它是隔一條農路，右邊農

三、左邊國保二，奇怪，農三可以到河裡面嗎？你注意看，那個是

不是以前因人而異去劃設的，還是區公所以前去亂劃設？沒有關係

的就隨便劃設，有關係的可能是農三，沒有關係的都是國保一、國

保二，你注意看。我一直想說，原民會是不是詐騙集團？請賴總統

趕快查一下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賴總統專門在打詐的，清查一下，

為什麼隔一條農路，這邊是農三，這邊是國保二，這些農民會不會

氣死？查一下好不好？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我的感覺是他們講的情況真的有點太扯，一條路這邊農三，這邊

國保一。 

桃源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石會長永貴： 

    等一下拿給你看，那個真的有一點離譜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還有同一個地號是一半農三，一半國保一、國保二。可是他們都

有陳情，原民會，我希望你們了解一下，請。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
    因為在整個劃設的部分，國保一及國保二就是公展版的部分，一

開始國土管理署就已經定案了，它的劃設原則定下來，基本上國保

一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動，第一，我們沒有被授權；第二，國保一劃

設範圍本來在第一個版本，國土管理署的版本裡面就已經定案了，

這是第一個。至於國保二的部分，就像我剛剛報告國保二的部分，

大家要把一些可能是農牧用地納入變成農三，在去（112）年12月

22日專六會議，我們就已經把大家的版本提報在專六委員會來做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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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我們已經提報了，但是就很遺憾，他們是屬於共識決，當時就

是沒有採納我們的意見。 

參與公聽會居民謝先生明傑： 

    你們要尊重我們原住民的意願啊！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我跟你講，第八次會議我也有參加，各單位都參加，我是諮詢委

員。那個不叫做共識決，那個怎麼叫做共識決？主席也沒有說各位

審議委員有沒有意見，他沒有這樣主持，我後來在最後就跟主席講

要退回到原民會，所以我說審議委員要由副市長來擔任，所以我希

望張勝富議員向陳其邁市長反映，審議委員不可以由學者擔任會議

主席，因為他沒有行政責任。第八次的會議，那個沒有共識決，我

後面還會補充，請主席把原民會提出來的國保一、國保二資料退回

到市政府原民會再做檢討，因為比例太高，占八成，然後我看那個

主席講話很小聲說：「原民會要檢討，以後不要寫『不予採納』。」

第八次的審議委員會哪裡叫做共識決？都市發展局有參加，那個不

叫做共識決，也沒有表決，也沒有討論，他們每一個幾乎都是沒有

機會講話，審議委員他提出的什麼想法，我會跟他講這樣不對，那

個不是，你不要搞錯，那個還沒有決議，我是諮詢委員，我跟審議

委員說這個退回，要退回到原民會，因為我既然在審議委員會講過

要退回給原民會，我希望都市發展局把這個案件及審議委員會的主

席講，你要重新退回到原民會。請陳其邁市長重新聘任一位審議委

員會的主席，要由副市長來擔任，因為這個不是開玩笑，這個攸關

原住民土地權的使用，我們不可以開玩笑，所以我要跟你講第八次

會議沒有共識決，因為他們學者一直講話，我一直反駁，所以一定

要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，比例太高，有爭議嘛！我代表原住民講話，

有爭議嘛，就不能認為是共識決。所以現在都市發展局的案件也不

能先送到內政部，因為現在有爭議，我們要重新來，一定要重新來。

在公聽會裡，我們是族人的代表，第八次會議沒有共識決，我是主

張退回的，所以原民會還是依照今天公聽會的結論來做檢討，因為

我們這邊都有不同意書，現在不同意就是不同意，農牧用地、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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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不可以劃在國保一、國保二；然後農地有門牌、有住戶、有居

住在那裡的，有菜園、有完整農業設施的，你至少要劃為農三，有

道路系統很完整的，應該設農三。曾文水庫它管制範圍才幾公尺，

所以原民會本身要答應我們，要檢討，我從過去一直聽到市政府官

員每一次辦國家公園就說我們辦了幾次說明會，那都是誤導資料，

但是我們的心聲也沒有被採納，人民作主，作為一個政府，對人民

作主要很重視。國土計畫法的國土管理署是可以檢討的，誰要督促

規劃署來做檢討規範？是我們的立法委員可以要求他們，這樣規劃

不對，因為國土計畫法裡面沒有規定農地一定要國保一，但是國土

管理署是行政權，行政權可以透過高雄市的立委來反映、來尊重原

住民族的立場，這個才是我們要一起解套的辦法，所以今天的公聽

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們的主委到現在還沒有來。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
    還在市長室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假如還在那裡，沒有關係，還在那裡嗎？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
    因為我們是防災應變撤離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好，防災應變。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
    很多都是在預防性撤離，區域預防性撤離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對。因為我們上次開會的時候，各局處像農業局、水利局、地政

局，就問他們有沒有意見，他們都說我們尊重原民會的規劃，原民

會這樣送到審議委員會，就是代表他們尊重原民會的規劃，就是這

樣啊！我為什麼不跟他們講那麼多？都在你們原民會，因為原保地

的管理機關是你們，我相信你們怎麼規劃，市長不會怎麼樣啦，它

有原基法做保障啊！我舉一個例子，我當議員的時候，農業局、農

委會曾經規劃一個案件叫做森林區地目，農業局還有印象嘛！森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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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的地目，到了高雄市，我就把這個意見轉達給那瑪夏及桃源區，

他們都寫「不同意劃為森林區地目」，也就是把所有的農地劃為森

林區地目，類似現在的國土計畫法，我跟陳菊市長講，要不要尊重

原住民族基法？市長就點頭啊！既然國家有「原住民族基本法」這

個法令，這是適用原住民地區，陳菊市長就同意啊！所以森林區地

目就廢掉了嘛，國土計畫法我們不說要廢掉它，這個國土計畫法我

們也沒有廢掉，就是在規劃的時候要尊重原住民族的立場，你們也

不會被關啊，是不是？你們就堅守我們的立場，你們就拿我們的文

件，說我們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，誰會找你們的麻煩？內政部會找

你們的麻煩嗎？不會啊！ 

    我再舉一個例子，這是水保署的業務，這個張議員知道，有一段

時間桃源、那瑪夏二區因為種芒果、種梅樹的梅子，每一戶都要開

罰違反水土保持法，，水利局要開罰的，所以我在質詢的時候，我

就拿這個字典問農業局、問副市長、問市長，梅樹是不是樹？因為

它的左邊有「木」部，芒果樹的果有沒有「木」部？那就是樹種啊！

但是我們市政府也沒辦法解套，我就跟副市長講，你就按照我們的

意見，呈報給農委會核備就好了，說梅樹跟芒果樹就是樹種，核備

就好了，不必答復，農委會也會尊重高雄市政府的意見，所以現在

梅樹、桃樹、芒果樹不用開罰了，只要有植被就好了。這個就是解

套的辦法，所以原民會，我現在告訴你解套的辦法啊！因為有原住

民族基本法，內政部要開罰你嗎？檢察官會抓你嗎？不可能嘛！你

就講，你們不是有資料嗎？這個說明會每一個人都有寫，譬如地號，

希望能夠爭取農業發展地區，這個是我們的意見；然後原民會呢？

建議「不採納」，理由是什麼？1、2、3、4、5點都不採納。你們假

如很重視原住民族基本法，每一個人的意見就是諮商同意不同意，

用我們的意見去規劃農三、農四，我相信內政部也不會怎麼樣啊！

當然不可能會百分之百都是農三、農四，沒有可能嘛！有禁伐補償，

那不可能嘛，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嘛！所以我覺得占八成的國保一、

國保二，這是錯的，這是違反人權的，包括內政部也是違反人權的。 

    你們當一個政務官或是公務員，平常都是依法行政沒有錯，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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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人民因為政策或是因為規範侵犯人民的權益的時候，透過公聽

會，透過說明會，把人民的意見轉達給承辦的中央機關，他也會改

正啊！我們今天的公聽會非常重要，所以原民會你不要講辦了幾場

啦，每一場我們都反對啦！我們沒有同意過現在要變國保一、國保

二，我當諮詢委員都是這樣講，因為審議委員都是學者，學者他不

是農民，我就跟他講，你不是農民，你不是原住民，你們不了解原

住民的部落及農民的重要，所以我只要一講話，那些學者大概會不

敢跟我強辯，但是沒有共識決就重新來！像我剛才講的地目或者我

們的意願，我們也有自己的土地管理權，對不對？所以原民會你不

要太保守，我們是後盾，我們是主人，政府不是主人，我們才是主

人，我們慢慢討論，慢慢透過公聽會、說明會，我們有議員、有立

法委員，他們可以反映到內政部，但是你不能否定我們，說內政部

國土管理署怎麼樣怎麼樣，這個不行。所以在今天非常重視的公聽

會，也希望影響到中央部會國土計畫法的政策，國土管理署希望能

夠改變，原民會希望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，你們不尊重原住民族基

本法，那這個原民會可以廢掉，你們是帶頭凌虐原住民族基本法。

因為我們是寫過不同意書，原住民族基本法在維護你們執行公務的

立場啊，所以我再次要呼籲原民會，要硬起來，你們按照我們的去

做，你們不會被關起來，檢察官也不會起訴你，所以我希望原民會

自己要檢討，還是要重新再來，謝謝。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薛副總工程司淵仁： 

    我們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的每一次專案小組，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

正福先生都有來，也給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，讓與會的專家學

者比較清楚原住民的聲音。可是因為國土計畫是有階層性，就是內

政部有訂定一個全國的國土計畫，高雄市有自己的國土計畫，國土

計畫底下又會有一個國土功能分區圖，它有階層性，就是在劃國土

功能分區圖的時候，要受高雄市國土計畫的規定，高雄市的國土計

畫要受內政部這個全國的國土計畫的規定，因為它有這樣的限制，

所以地方政府在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的時候，權限沒有想像中那麼

大，就是國土功能分區到底要怎麼劃，因為那個是全國一致的適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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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國土管理署那邊有針對各個國土功能分區，就是四種國土功能

分區，每一種國土功能分區，從國保一到城鄉發展區，怎麼劃它都

有它的劃設條件及原則，地方政府在劃設的時候，基本上都是按照

中央的劃設條件及原則去劃設，不然全國各地像花蓮、台東及高雄

市劃的全部都不一樣，就是同樣的條件劃的全部都不一樣，這樣就

會亂掉。所以基本上國土功能分區的劃設，除了農業發展區第四類

那個部分是比較有彈性一點，那個部分可以由地方的原民會，依照

它有三種劃設方式，然後按照那三種劃設方式擇一去做劃設，否則

其他的包括國保二要怎麼劃，農三要怎麼劃，那個都是全國一致性

的規定。 

    剛才講到國土計畫審議會在開的時候，我們都有邀內政部國土管

理署來，也有邀農業部、中央的原民會來，中央的部會就國土功能

分區劃分都踩得比較硬，都要求要按規定，就是剛剛講的一致性劃

設規定，除了農四之外，他們都要求其他要按照全國一致性劃設規

定去做劃設。所以當初原民會這邊，其實他有反映到族人，就是因

為他們在部落裡面有開好幾十場座談會、說明會，然後他們也有把

族人共識的版本提到國審會去討論，可是在討論的過程中，伊斯坦

大．貝雅夫．正福諮詢委員也很清楚知道，國土管理署那個態度很

強硬，他們也是要求除了農四之外，其他的國保二、農三就是依照

全國劃設規定去做劃設，所以除了農四之外，其他的功能分區劃設

其實沒有很大的彈性。 

    剛才講到如果國土保育區第二類及農業發展區第三類重疊的部

分，高雄市因為高屏溪攔河堰以東大概都是自來水的水質水量保護

區，自來水的水質水量保護區基本上是符合國保二劃設條件。可是

在自來水的水質水量保護區裡面，還是有很多基本上在做農業使用

的土地，當初在討論的時候就有考慮到這一點，所以那個部分如果

農三與國保二重疊了，它如果是農牧用地面積超過2公頃以上，那

個部分原則上都把它劃為農業發展區第三類。所以這個部分因為國

土管理署一直強調既有權益保障，不管在這個國土管理署保育區第

二類農牧用地，還是可以做農業的使用，對於做農業使用的權利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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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受到影響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所以我剛才講透過地方的公聽會，我們的聲音要轉達到中央。所

以國土管理署也要做檢討，農牧用地變成國保一、國保二，原住民

不是只有單純要做農，要開服務業怎麼開？簡單的露營區就有很大

的限制，開個5間民宿就有很大的限制了。以後劃為國保一、國保

二，天然災害的農產損失補助，有沒有補助？林地就沒有補助了，

國保一、國保二怎麼補助？這個就出現問題了嘛！很多原住民是靠

天然災害補助在生活，而國保一、國保二，以後國土管理署就會說

這個已經是國家保育的土地，農路坍方可否修路？可否鋪水泥？這

個就是大問題啊！所以國保一及國保二不但是限縮原住民的生存

權，也會影響到原住民的部落產業，譬如種很多的咖啡，大坍方時，

劃設為國保一、國保二，有規定國保的農路不能修，咖啡怎麼運出

來？所以這個未來連續性的後續影響很大啊！以前國家公園法設

在梅山的時候，承辦單位也是一樣，我們辦了幾次的說明會，國家

公園法實施以後，部落會有很多觀光可以改變部落的經濟生活，但

是一實施以後，工寮不能蓋，而且蓋工寮只能用茅草，而且茅草不

可以蓋得很密，要有陽光，下雨的時候會漏水，因為在國家公園法

當時候是這樣，要修農路也都不行，種個高麗菜，違反什麼水資源

的方式。所以後來國家公園法，我當時後就主張要廢掉，帶著資料

到國土管理署，因為5年檢討一次，審議委員開會以前，就拜託他

們，先讓我講話3分鐘，你們開會，我就出來了，至少要把我的意

見轉達，中央的國土管理署也是尊重，拿到地方政府的市政府審議

委員會去審，要開審議委員會時，我就要求副市長說，我代表原住

民，你們開會以前，先給我講話3分鐘，我到審議委員會講3分鐘就

離開了，結果國家公園法也就拿掉了。他們雖然很硬，但是我們也

不斷的檢討，像農牧用地、田地不可以用二甲，到底原住民哪裡有

二甲的農牧用地？它分割以後，譬如二甲地被兄弟分割以後，哪一

個家庭有二甲的農牧用地？我是覺得都市發展局有時候在市政府

的規劃單位裡面，農牧用地及水田絕對不可以劃到國保一、國保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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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先做尊重我們的意見。你說原住民哪裡有二甲以上的農牧用

地？沒有，分家就沒有了。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薛副總工程司淵仁： 

    基本上是一個範圍，不是說每一個人，就是一個地方群聚達到2

公頃以上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整併。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薛副總工程司淵仁： 

    對，整併達到2公頃以上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就是區域，對不對？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薛副總工程司淵仁： 

    對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高中的六貓（綠茂）農地就可以處理了，因為那個全部都是農牧

用地。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薛副總工程司淵仁： 

    對，因為原則是這樣子。國土功能分區在劃是地政單位在劃，就

是地政單位會按照這樣的原則去檢視圖資到底有沒有劃正確，如果

沒有劃正確，當然有其他方式做補正或更正的動作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所以那個請議員幫忙，就是地政局的高中段六貓（綠茂）農地，

那個幾乎都是農牧用地，那個區域將近5公頃以上都是農牧用地。 

參與公聽會居民巴樂霏‧莎妃‧梅子女士： 

    不止啦，10公頃以上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10公頃以上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沒關係，地政局知道在哪裡嗎？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股長家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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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這個部分可能會後看是不是能夠提供我們地段號，我們重新再請

廠商檢視看看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我們常常在講的高中段六貓（綠茂），在南橫公路的邊邊，兩邊

都是農牧用地。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股長家全： 

    沒關係，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檢視看看，如果確實有符合的話，

我們再做追蹤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你跟我們連絡，好不好？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林股長家全： 

    好。 

參與公聽會居民巴樂霏‧莎妃‧梅子女士： 

    張勝富議員，謝謝您。各級單位的長官們，我們是來自部落，我

有不一樣的聲音要報告。既然是公聽會，我們難得要發出我們的意

見，因為我們不是民意人士，我們是老百姓，有這個機會讓我們在

這邊發出我們自己內心的話。我說原民會等於是我們的大家長，一

個主委是審議委員，你也是審議委員，政府把這個資源拿給你們，

你們有廠商做調查，既然在111年那個時候，那一段時間區公所確

實有到各部落作說明，我認為他們只是核銷經費，因為中央原民會

有撥經費到公所，然後到部落這邊作說明，當時我也有提出我的意

見，當時我們要求的是城三，原來的部落是城三，周圍是農四，再

更遠一點的話，就是農三，我們當時有要求這樣，然後到公所開說

明會的時候，我提出的也是這樣。你們有委託廠商進到部落做規劃，

在聽我們的說明的時候，我們有提意願書同意不同意，我也提出同

樣的問題，可是我看到內政部的規劃出來，不是按照我們的。我認

為既然主委是審議委員，當然我對事不對人，我現在是講問題，審

議委員要把這個文件拿到審議委員會的時候，是不是主委要先問廠

商說，現在處理得怎麼樣了？有沒有按照原住民意願的同意書？這

個就是重點。都市發展局、地政局在我們的說明會裡面常常講一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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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，我會尊重原住民的原民會送的資料，不管他寫什麼，假如他寫

「杯子」，我就寫「杯子」，他說「電視」，我就是同意是「電視」，

這是比方說，所以當時我們也很信任各單位，你們的業務一定會橫

向聯繫合作，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不是這樣。 

    我要回應剛剛原民會呂秘書壬豪，你說因為這個已經有規定了，

說什麼我們也是很努力，在第六次會議的時候我們也很努力了；那

是你們講的，因為既然你們是主辦單位，資源也是在你們這邊，我

們認為這個廠商只要趕快弄一弄，趕快核銷，不要管就用我們的原

民會版本去處理，不要聽原住民的意見，就給它送上去就好，還好

那一天第八次會議的時候，諮詢委員有發現到這個問題，才知道原

來很嚴重。所以你們這一次為什麼會到部落裡面辦說明會，因為你

們知道我們今天要辦公聽會，但是你們辦過以後，本來今天很多人

要來，你們跟他們說，我們的部落現在傳說不要過去，那個原民會

已經處理好了，他們還會到部落裡面重新調查；我請問一下，你重

新調查的話，你的支援廠商是到什麼時候截止，你是不是還要再調

廠商進來重新調查？一天到晚調查，我們已經講得那麼明白了，意

願書也都寫了，在部落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參加你們的說明會，可是

到最後我們的結果是怎樣？還是到這裡拜託你們說我們的需求。我

要講的是，我就以個人為例，我的父母親土地一直都是農牧用地，

因為早期我的爸爸說，我不要用林地，因為林地的話會變成政府的。

他那時候的概念是這樣，我那時候年紀很小，有人跟他說你不要用

農牧用地，農牧用地你要繳稅金，我爸爸說，沒有關係。後來我爸

爸的土地一直都是農牧用地或是田地，可是我發現到國土計畫法劃

設以後，我變成國保二，這個就是我們很納悶的地方。 

    剛剛說二甲地以上的話要劃為什麼什麼的，可是我們那個地方10

多公頃將近20多公頃，加起來都是平原，扣掉下邊的墳墓是農三，

我有去看，那個全部都是農三，有墳墓的地方都一定是農三，所以

這個就是逼我們就範，因為這個內政部規定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怎樣

怎樣，既然政府今天的美意給你們資源說要找廠商規劃劃設，怎樣

劃設？因為我們原住民越來越多了，孩子也分家了，土地需求不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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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才要叫你們劃設土地可不可以變大一點，結果劃到現在我們的

土地變小了，然後你們會在部落的行政系統告訴人家說，你看我對

你們多好啊，你看原來你們的部落農舍本來一點點，我現在給它劃

到又多一點點，很多人看到就覺得，對，可是你們沒有想到他的農

地變成國保一、國保二，以後就不能動。當然現在你們講說國保一、

國保二，還是你們的啦，你們可以經營怎樣，可是國土法的細則還

沒有實施，我們也不知道後面會怎樣，就像剛剛講的有牽涉到水保

的問題，還有我們以後攸關經濟的災害補助，我們很多是林地，也

有很多林地領不到災害補助，所以之前就會要求，因為知道怎麼處

理，就說用公益基金發給這些拿不到天然災害的人，但不是每一年

都有，就那麼一次而已，比方我本來10公頃可以領到天然災害的經

費有10公頃，可是因為我是林地，他說公益基金只能給你1萬元，

我是不是損失很大？這些等等的問題都存在，所以我建議原民會，

我們是一家人，常常說我們是一家人，你們很會辦活動，真的，一

天到晚跳舞幹什麼的，但是我們的權益你有沒有處理？沒有。當然

這個是我心裡的話，但我不是針對原民會說你們不好，你們也很好，

只是我們的問題存在，確實是存在，你不能用很多藉口說你們有幫

我們什麼，沒有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需求是什麼，今天如果我們

沒有那個需求的話，我們不會今天在這邊利用公聽會，讓主管單位

知道我們的需求是什麼。所以我請原民會就這個部分，當然其他的

單位我不予置評，因為畢竟他們有業務聯繫，原民會這個部分的話，

我們認為這是原民會的問題，當然我剛剛講了，我不是說你們原民

會不好，就是拜託再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謝謝。 

桃源區、那瑪夏區國土計畫法自救會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總幹事： 

    主席張勝富議員、市政府與會的單位、各位鄉親，國土計畫法大

概2年多來原民會各單位確實有到過部落辦說明會，但是我們一開

始都是不同意的，一開始都是不同意，為了讓原民會知道我們不同

意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寫了意願書，有一個表格的意願書，就是

因為不同意規劃為國保一、國保二。因為原住民有自己土地的管理

權，我想憲法裡面都寫得很清楚，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也寫得很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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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，第一個要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是市政府原民會，原住民族基

本法只針對原住民地區，任何法令攸關土地的變更或公共設施，或

是協助調查都要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為基礎，秘書知道吧？對，國土

計畫法，因為你們反映到內政部的聲音不夠大，你應該說高雄的原

住民他們要求我們用原住民族基本法來與國土計畫法做協調，要怎

麼協調？就是剛才講的最基本的農牧用地、田地不能用大小面積，

高中段六貓（綠茂）的農地是超過了，我希望都市發展局及地政局

還有原民會合作，全部都不要劃編為國保一及國保二，這個很重要。 

    一方面，今天原民會雖然辦很多說明會，有幾個會聽？老人家會

聽得懂嗎？我跟你講，老人家聽不懂國土計畫法啦！所以我們今天

來，我們也是代表老人，因為我們的立場也為老人講話，也為我們

地區原住民的後代在爭權益，我們爭權益不是錯，是對的。所以國

土計畫法有八成的國保一、國保二，這個不合理，比例太高，比如

桃源區的國土計畫法占四成多，我們就接受，八成以上我們不接受，

我們是原住民，為什麼要八成的國保一、國保二呢？這是不合理！

我希望市長做一個政策指示，比例太高了，你應該是降到四成，屏

東縣、其他縣市政府國土計畫法規劃的土地，它有比例的，屏東縣

有比例原則，高雄市對原鄉的國土計畫法比例是80%，這個不合理，

所以希望張勝富議員及市長能夠幫忙。 

    都市發展局還有原民會，你們明明知道國土計畫法占八成的國保

一、國保二，你們就不處理，我們會不會生氣啊？你們是我們的長

官，任何法令配合政策都要有比例原則，占八成太高。原民會主委，

你們應該簽大簽給市長，今天我們有公聽會的會議紀錄，你們的主

委要簽大簽給陳其邁市長，我們已經反映了，占八成的國保一、國

保二是錯的，應該降到四成。秘書，你們能不能簽大簽？我相信市

長會採納，因為比例原則太高了嘛！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原民會，希望今天開完會後，你們把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前

議員講的跟主委反映，也跟市長反映。 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呂秘書壬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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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是，OK。 

主持人（張議員勝富）： 

    今天主要邀請各局處來參加公聽會，就是希望大家幫忙解決原住

民朋友他們講的，現在國土計畫法要實施的很多方面，尤其是農地

方面，希望各局處可以幫忙他們，想想怎麼樣來幫他們。現在有的

是農地，在農地上面就有種蔬菜，還是種水稻、水果，，以前就是

農地了，看怎麼幫忙他們，幫原住民朋友他們解套，就是看各局處

怎麼做，還有剛才伊斯坦大．貝雅夫．正福前議員有講，人家別的

縣市是怎麼做，你有沒有參考別的縣市，人家是怎麼做？怎麼去規

劃？不要台灣每個縣市原住民的國保一、國保二、農三、農四又不

一樣，是不是？也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方式，譬如我們高雄市跟人家

都不一樣，人家是怎麼樣，我們就跟人家不一樣。他們有陳情的，

就是希望你們該怎麼可以修改來幫忙他們，麻煩你們處理，今天他

們真的很慎重來跟我們陳情，就是希望你們可以幫他們的，每個局

處麻煩你們一下。原民會代表，記得要向主委轉達，我特別跟你講，

叫他這個要看一下，要怎麼樣幫忙，原民會就是要幫忙原住民，是

不是？還有各局處，謝謝大家。今天他們來就有陳情給你們了，麻

煩大家把他們的陳情書，還有他們的意見，還有剛才說的高中段那

裡，地政局等一下留個資料，謝謝。 


